租车协议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北京沐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交通部有关规章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汽车租赁合同，设定下列条款，以兹共同遵守：
1、 租期：自2023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，共计 1 年。 
2、 车牌号： 京AB21567 ，品牌：比亚迪 ，车架号：BYD7006BEVH。
3、 租金： ¥15000.00 元/年
4、 用车成本
（1） 甲方承担车辆交强险与商业险，乙方承担年审费用并负责年审实施。
（2） 乙方承担车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费用，包括加油、充电、保养、维修、更换配件、违章罚款、停车费用等。
1． 乙方每三个月或行驶5000公司对车辆进行一次保养，未按期保养造成车辆损坏、报废等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2． 乙方需随时关注车况，及时更换轮胎、刹车片、蓄电池、灯泡等易损配件，及时维修车辆故障，保证车况良好，因车况不佳或车辆故障导致的违章、损坏、伤害等损失，由乙方承担。
（3） 违章扣分、罚款、停车费、高速费、滞纳金等费用由乙方承担，并在发生一个月内处理完毕。
5、 用车安全
1．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，乙方需及时报保险公司并配合处理，需要垫付维修费用的，由乙方垫付，超出保险理赔的费用，由乙方负责，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第三人或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均由乙方负责。
2． 协议期内，车辆发生丢失、盗抢、人身伤亡（包括车内乘员的人身安全），由乙方承担。
6、 协议期内，车辆仅用于工作相关事宜，严禁转租、出租、从事有偿运输及其他非法用途。
7、 车辆交接
1． 协议签署当天，甲方将车辆交予乙方，并详细填写《车辆交接单》注明车况，行驶证、钥匙等情况。
2． 协议期满当天，乙方将车辆归还甲方，并按《车辆交接单》对车辆验收，归还前车辆有损坏、脏污、违章、各种费用未处理的，需在归还前处理完毕，否则甲方按处理费用的两倍，在承揽费中扣除。
8、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可另签补充协议。
9、 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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